
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暂行办法

为落实《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办公室内务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保持教职工办公室内务秩序，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和有序的工作秩序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一、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组织机构和责任划分

学院成立教职工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指导小组，其组成如下:

组长: 尚绪明

副组长: 刘  娜

督导: 刘朝玉  冯明智

成员: 帅希望  肖  兰  敬  阳  学院办公室、安全保卫处、人事处相关工作人员
学院办公室为教职工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的牵头部门，负责检查评比的时间安排、组织协调、物品摆放和卫生检查评比，以及检查评比结果的汇总通报、指导整改和相关问题的处理。

安全保卫处、人事处为教职工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的协同部门，分别负责办公室安全检查评比、工作秩序和工作纪律检查评比，以及存在问题的指导整改和处理。

二、检查评比时间

每周不定期巡回检查1次以上。

三、检查评比办法

1、以单个办公室为单位进行检查，评比分为办公室得分和系、部门得分两类。

2、按照检查要求制定可行的检查评比标准，进行每周检查评比。根据检查评比实际得分，90分及以上为“内务优秀办公室”，75分及以上为“内务合格办公室”，74分及以下为“内务不良办公室”。

3、每周公布各办公室检查结果，及系、部门得分。

4、系、部门得分为本系、部门所有办公室的平均得分。

5、一学期连续三个月以上获内务优秀的，被评为本学期卫生先进办公室。

6、系、部门得分与系、部门绩效考核挂钩。

四、检查评分标准

办公室内务检查评分总分为100分，按扣分制计分。具体检查评分标准按附表《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职工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登记表》执行。

附表：《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职工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登记表》

附表：
学院教职工办公室内务检查评比登记表

	部门
	办公室名称
	办公室房号
	办公室人数
	办公室负责人

	
	
	
	
	

	序号
	内务分项
	存在问题
	最高扣分标准

（实际扣分）
	分项扣分

	1
	物品摆放

（40分）
	1.1文件柜、储物柜未按规定摆放
	3（   ）
	

	
	
	1.2文件柜、储物柜顶部堆积物品
	4（   ）
	

	
	
	1.3办公桌、茶几堆放过多物品且凌乱
	5（   ）
	

	
	
	1.4杂物或待处理品未及时处理堆积墙角
	3（   ）
	

	
	
	1.5文件未及时归类存放
	2（   ）
	

	
	
	1.6桌椅摆放凌乱
	2（   ）
	

	2
	安全管理

（20分）
	2.1使用违禁电器
	5（   ）
	

	
	
	2.2私拉乱接电线，存在安全隐患
	4（   ）
	

	
	
	2.3室内焚烧杂物、纸张
	4（   ）
	

	
	
	2.4应当关闭的电器电源未关闭
	3（   ）
	

	3
	卫生状况

（20分）
	3.1地面不清洁，存在污物、水渍
	3（   ）
	

	
	
	3.2设施设备表面存在灰尘或污垢
	3（   ）
	

	
	
	3.3垃圾屡溢满或垃圾堆积墙角
	4（   ）
	

	
	
	3.4室内空气不清新、流通
	2（   ）
	

	4
	工作秩序（20分）
	4.1教职工上班衣着明显不得体
	2（   ）
	

	
	
	4.2教职工上班期间吃东西
	4（   ）
	

	
	
	4.3教职工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
	4（   ）
	

	
	
	4.4室内大声喧哗或存在争吵、争执现象
	3（   ）
	

	5
	总得分
	总得分为100－分项扣分之和。实际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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